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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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此中期業績雖未經審核，但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及審
核委員會已作審閱。核數師之獨立審閱報告會包括在將派發給股東之中期財務報告中。

綜合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999,387 808,110

存貨成本 (55,859) (39,408)
員工薪酬 (157,332) (143,521)
公用開支、維修保養及租金 (51,008) (47,646)
旅行團及機票成本 (415,146) (338,738)

毛利 320,042 238,797
其他收入 16,676 8,970

336,718 247,767
營運及其他費用 (85,862) (94,958)

扣除折舊及攤銷前經營溢利 250,856 152,809
折舊及攤銷 (42,840) (23,722)

經營溢利 208,016 129,087
融資成本 (5,557) (6,53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642 (575)

203,101 121,982
待出售物業減值回撥 19,091 –
可出售投資出售虧損 – (205)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淨增加 7 69,328 41,229

除稅前溢利結轉 291,520 16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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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承前除稅前溢利 291,520 163,006
稅項 4
 －本期 (28,584) (28,486)
 －遞延 (12,958) (663)

本期間溢利 249,978 133,857

應佔：
本公司股東 237,321 128,349
非控股權益 12,657 5,508

249,978 133,857

中期結算後宣佈之中期股息 5(a) 86,585 75,040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6 41.1仙 22.2仙

每股中期股息 5(a) 15.0仙 13.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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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溢利 249,978 133,857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折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363) (17)
可出售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 2,878 6,920

2,515 6,903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252,493 140,760

應佔：
本公司股東 240,021 136,538
非控股權益 12,472 4,222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252,493 14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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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7
 －投資物業 8,264,560 8,194,426
 －其他固定資產 731,619 728,488

8,996,179 8,922,914
聯營公司權益 5,963 7,495
可出售投資 19,594 16,716
遞延稅項資產 12,039 9,896

9,033,775 8,957,021

流動資產
待售發展中物業 241,092 241,180
存貨 151,084 132,99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90,277 149,826
現金及銀行結存 424,380 427,714
可收回稅項 2,791 2,930

1,009,624 954,64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359,276) (440,124)
帶息借款 (310,756) (299,919)
已收銷售及租賃按金 (124,033) (79,935)
應付稅項 (15,270) (56,395)
應付股息 (57,723) (75,040)

(867,058) (951,413)

流動資產淨值 142,566 3,23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結轉 9,176,341 8,96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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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承前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176,341 8,960,254

非流動負債
帶息借款 (513,400) (541,911)
遞延負債 (82,267) (95,327)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 10 (56,317) –
遞延稅項負債 (1,160,191) (1,145,090)

(1,812,175) (1,782,328)

資產淨值 7,364,166 7,177,92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4,062 404,062
儲備 6,870,302 6,688,004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7,274,364 7,092,066

非控股權益 89,802 85,860

權益總額 7,364,166 7,17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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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附註：

1. 編製基準

(a) 本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披露規定
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

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財務報告所採納的相同會
計政策而編製，惟預計將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中反映的會
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2內。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須要管理人員作出對影響年初至本報告
日期止的政策運用及所呈報的資產、負債、收入與支出數額作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
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及部份闡釋附註。附註包括事件與交易的闡釋，該
闡釋有助瞭解本公司及本集團自刊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財務報告
以後的財務狀況變動與表現。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全份財務報告所需的全部資料。

此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作出審閱。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致董事會之獨立審閱報告會包括在將派發給股東之中期財務報告中。另外，本中期
財務報告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雖然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
本公司在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告，但這些財務資料均取自有關的財務報告。截至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法定財務報告可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查閱。核數師已在
其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就該等財務報告中，表示對這些財務報告無保留意見。

(b) 本公司在上一個財政年度已將其財政年度終結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因
此，本回顧期涵蓋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因此，綜合收益表、
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的比較數字（涵蓋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
日）無法與本期的期數字完全作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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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兩項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及一項新
詮釋，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開始生效。其中，以下有關準則與本集團的財務報告有
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2008年修訂）「業務合併」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告」的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2009年）

本集團未採納任何本會計期間並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有關該等準則會導致會計政策變動，但該會計政策變動對本期間或比較期間並無重大影響，理
由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主要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報告並
無重大影響，理由是該等變動將會於本集團訂立有關交易（例如業務合併或出售附屬公
司）時才開始生效，且並無要求重列就過往此類交易已記錄的金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就確認被收購方的遞延稅項資產）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7號的修訂（就分配非控股權益（前稱「少數股東權益」）的虧損超過彼等的股本權益）
並無重大影響，理由是並無規定重列前期紀錄的金額，且於本期間概無該遞延稅項資產或
產生虧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2009年）之綜合準則引進的修訂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租賃」，導致若干本集團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租賃土地權益分類出現變動，由於所有
該等租賃的租賃溢價已悉數支付且按餘下的租賃年期攤銷，故對該等租賃所確認的金額並
無重大影響。

該等會計政策變動的進一步詳情如下：

－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2008年修訂）導致任何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收購的業務合併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2008年修訂）載列的新規定及詳盡
指引確認。此將包括以下的會計政策變動：

• 本集團就業務合併產生的交易成本，例如介紹費用、法律費用、盡職審查費用及其
他專業與顧問費用乃按所產生費用列支，而有關金額則於過往列為業務合併成本的
一部份，因此影響商譽確認的金額。

• 倘本集團於緊接取得控制權前已持有被收購方權益，該等權益將按猶如於取得控制
權之日出售及按公允價值重新收購的方式處理。以往則會應用「遞增方法」，據此，
商譽按猶如在每一收購階段累計的方式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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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2. 會計政策變動（續）

• 或然代價將於收購日期按公允價值計量。該或然代價計量價值的其後任何變動將於
損益賬確認，惟於收購日期起12個月內得知收購日期已存在的事實及情況的額外資
料除外（在此情況下有關變動將確認為業務合併成本的調整）。以往，僅於或然代價
很有可能獲支付及能夠可靠計量時才於收購日期確認或然代價。以往所有或然代價
計量的其後變動及其償還確認為業務合併成本的調整，因此影響商譽確認的金額。

• 倘被收購方有累積稅項虧損或其他暫時性可抵扣差異，但不符合於收購日期遞延稅
項資產的確認條件，該等資產任何其後的確認則將於損益賬內確認，而非如先前政
策確認為商譽調整。

• 本集團現有政策對非控股權益是按被收購方的可識別資產淨值比例份額來計量，除
此之外，本集團日後可選擇按個別交易按公允價值計量非控股權益。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2008年修訂）的過渡條文，該等新會計政策將於今
後任何在本期間或未來期間發生的業務合併中採用。就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變動的新
會計政策亦會於今後應用於因過往業務合併所獲得的累積稅項虧損及其他暫時性可
扺扣差異。概無對收購日期早於採納本經修訂準則前的業務合併產生的資產及負債
的賬面值作出調整。

－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08年修訂），以下的政策變動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
日起生效：

• 倘本集團收購於非全資附屬公司的額外權益，交易將列作與股東（非控股權益）作為
擁有人身份的交易。因此，有關交易將不會導致確認商譽。同樣地，倘本集團出售
其於附屬公司的部份權益但仍保留控制權，交易亦將列作與股東（非控股權益）作為
擁有人身份的交易，因此，有關交易將不會於損益確認。以往，本集團將有關交易
分別列作遞增交易及部份出售。

• 倘本集團失去附屬公司的控制權，交易將列作出售該附屬公司的全部股本權益，而
本集團所保留的餘下任何權益將猶如重新收購按公允價值確認。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過渡條文，該等新會計政策預期將於本期間或未來期間進
行的交易中應用，因此並無重列過往期間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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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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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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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 為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以上修訂一致，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28號「投資聯營公司」的修訂，導致於二零一零年一月起採納以下政策：

• 倘本集團於緊接取得重大影響力前持有被收購方的權益，該等權益將按猶如於取得
重大影響力之日出售及按公允值重新收購的方法處理。以往則會應用「遞增方法」，
而商譽則按猶如在每一收購階段累積的方式進行計算。

• 倘本集團失去重大影響力，交易將列作出售該投資方的全部權益，任何餘下權益將
猶如重新收購按公允價值確認。以往，該交易列作部份出售。

為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過渡條文一致，該等新會計
政策預期將於本期或未來期間進行的交易中應用，因此並無重列過往期間的數字。

其他與本集團財務報告有關的會計變動如下：

－ 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訂，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由非全資附屬公司所產
生的任何虧損將根據彼等於該公司的權益比例，分配至控股權益及非控股權益內，即使有
關分配會導致歸屬於非控股權益的綜合權益結餘產生虧絀。以往，倘向非控股權益分配虧
損導致結餘產生虧絀，則僅當非控股權益有約束性責任補償虧損時方會把有關虧損分配予
非控股權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過渡條文，新會計政策預期日後應用，因此
並無重列過往期間的數字。

－ 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修訂（源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2009
年）」綜合準則），本集團已重新評核其於租賃土地權益的分類，以釐定（根據本集團判斷）
租賃是否轉移土地擁有權實際全部分風險及回報，致使本集團所處情況在經濟上與土地的
買方近似。本集團認為將該等租賃繼續分類為經營租賃乃合適，惟該等土地所有權益已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及可轉讓，並須遵守政府有關土地重續的政策而毋須支付額外地價者
則除外。本集團不會將該等租賃權益分類為經營租賃，原因為本集團認為其所處情況在經
濟上與買方近似。由於有關該等租賃的租賃溢價已悉數支付並將於租賃期的餘下年期攤
銷，故有關會計政策的改變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重大影響。

－ 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的修訂（源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2009
年）」綜合準則），闡明分部資產的資料只有在有關資料會定期提供予最高層管理人員的情
況下，方予報告。由於本集團並無向最高層管理人員提供分部資產的資料，本中期財務報
告並沒有報告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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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3.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性質劃分分部及進行管理。本集團按照符合最高層管理人員作內部資料呈報時所
採用的準則，確定了下列五個匯報分部，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在劃分下列匯報分部
時，本集團並無將任何營運分部合併計算。

物業投資 : 出租辦公室及零售物業以產生租金收入及透過長期的物業升值而獲得溢利
物業發展及銷售 : 商業和住宅物業的發展及銷售
酒店擁有及管理 : 酒店營運及提供酒店管理服務
飲食業務 : 餐廳營運
旅遊業務 : 旅行社營運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物業發展及銷售、酒店擁有及管理、飲食及旅遊業務。營業額
包括租金收入、出售物業及發展中物業所得收入、以及酒店、飲食及旅遊業務收入。

收入及支出被分配予各匯報分部乃按該等分部錄得的銷售額及直接產生的支出。匯報分部業
績而採用之計量為「經調整EBITDA」即「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計得經調整
EBITDA，本集團之盈利須就該無特定歸屬於個別分部作出調整，例如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
損、其他非經營項目及其他公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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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3.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續）

有關本集團為本期作資源分配及評估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分部表現而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管理人員的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至止六個月

物業投資
物業發展
及銷售

酒店擁有
及管理 飲食業務 旅遊業務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外收入 232,371 227 203,989 97,497 465,303 999,387
分部間收入 – – 909 2,768 – 3,677

須匯報分部收入 232,371 227 204,898 100,265 465,303 1,003,064
分部間收入抵銷 (3,677)

綜合營業額 999,387

須匯報分部的業績
 （經調整EBITDA） 202,079 (7,032) 63,390 6,841 13,918 279,196
未分配的公司費用 (71,180)

208,016
融資成本 (5,55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642
待出售物業減值回撥 19,091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淨增加 69,328 – – – – 69,328

綜合除稅前溢利 29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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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3.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投資
物業發展
及銷售

酒店擁有
及管理 飲食業務 旅遊業務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外收入 244,062 – 105,434 74,794 383,820 808,110
分部間收入 – – 254 2,187 – 2,441

須匯報分部收入 244,062 – 105,688 76,981 383,820 810,551
分部間收入抵銷 (2,441)

綜合營業額 808,110

須匯報分部的業績
 （經調整EBITDA） 207,563 (3,349) (5,179) (5,774) 10,685 203,946
未分配的公司費用 (74,859)

129,087
融資成本 (6,53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575)
可出售投資出售虧損 (205)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淨增加 41,229 – – – – 41,229

綜合除稅前溢利 16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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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4. 稅項

綜合收益表所示的稅項為：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內計提 25,902 27,706

本期稅項－海外
本期間內計提 2,682 780

遞延稅項
源自及撥回暫時差異 12,958 663

41,542 29,149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用估計年度實際稅率16.5%（截至二
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計算。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亦以類似方式計算，即採用預期於有關國家適用之估計年度實際稅率計
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佔聯營公司的稅項港幣70,000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港幣72,000元）已列入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5. 股息

(a) 屬於中期之股息：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結算後宣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5仙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港幣13仙） 86,585 75,040

於中期結算日後宣佈之中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被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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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5. 股息（續）

(b) 本期內核准及支付的上一財政年度股息：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內核准及支付的上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港幣10仙（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港幣17仙） 57,723 98,129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末期股息港幣57,723,000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
支付。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本集團盈利港幣237,321,000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港幣128,349,000元）及在本期間內已發行之577,231,252股（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577,231,252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
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等。

7.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參考租金收入淨額並且考慮到物業市場潛在租金
變化作為計算市值的評估基準進行評估。投資物業乃根據獨立測量師行－戴德梁行（其部分員
工為香港測量師學會資深會員，而且具備評估不同地區和不同種類物業的經驗）的評估進行重
估。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於本期之增加淨額共港幣69,328,000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港幣41,22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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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結算日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後），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 37,057 35,091

逾期少於一個月 11,560 12,172
逾期一至二個月 4,401 5,459
逾期超過二個月 10,498 8,198

26,459 25,829

應收賬款 63,516 60,920
其他應收款項 126,761 88,906

190,277 149,826

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惟一筆金額港幣11,092,000元（於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2,020,000元）除外。該筆款項預期於超過一年後可收回。

本集團有一既定的信貸政策。一般允許的信用期從單據發出七天至六十天內到期。欠款逾期超
過六十天的債務人在進一步獲授任何信貸前通常被要求清償所有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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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結算日的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或要求時償還 74,874 76,038
三個月以上至六個月內償還 5,719 2,909

應付賬款 80,593 78,947
其他應付款項 183,601 209,139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見附註10） 95,082 152,038

359,276 440,124

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償還或要求時償還。

10.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

惟應付其中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的款項港幣56,317,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56,317,000元）乃參照年利率5.40%（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56%)計息及預期超
過一年才償還（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固定還款期限）外，其餘應付附屬公司非控
股權益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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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中期股息

董事會現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十五仙，
給予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四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已登記在股東名冊內之股東，股息單將約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二日郵寄予各股東。

暫停股份登記日期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一零年十月四日（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得享有中期股息，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位於香港皇后大道東一
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之本公司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
手續。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集團整體營業額約為港幣十億元，與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上個中期報告」）比較上升百分之二十四。
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二億三千七百萬元，增加百分之八十五，不計投資物業公允價值
淨增加，稅後盈利為港幣一億七千八百萬元，大幅上升百分之八十九。

業務概覽

集團受惠於香港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特別是本地樓市轉強，物業收租業務表現穩
健，集團的投資物業估值在報告期內亦略有增加，各類主要業務的經營效益亦均有改
觀。主要業務包括：酒店業務、物業投資、餐飲及旅遊。

與上個中期報告比較，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攀升百分之八十五，主要由於集團積極落
實公司品牌發展戰略，在獨特Mira品牌定位下，努力為客人帶來生活的時尚，報告期
內The Mira Hong Kong （「The Mira」）自有品牌酒店業務大幅上升，為集團整體效益的
增加帶來了貢獻。

集團餐飲業務方面，秉承創新和品質至上的信念，主動開創尊尚美食之道，集團成功
開拓了自有的餐飲品牌，包括：高級中西餐廳、時尚咖啡餅店、酒吧、自助餐廳等。
在報告期內，集團旗下餐廳獲得多項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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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酒店業務

目前集團在本港及國內擁有及╱或提供管理服務的酒店及服務式住宅，共有六家，
並提供酒店管理服務。集團全資擁有及管理The Mira及在上海的服務式公寓美麗華公
寓。另外，集團擁有兩家在蛇口的酒店的部份業權，並為這兩家酒店，以及香港一家
非自資服務式住宅及一家酒店提供管理服務。

隨著香港經濟環境顯著改善，特別是亞洲區的旅遊業逐漸暢旺，The Mira在報告期內
業績表現大幅提升，反映我們的經營品牌策略成績顯著。與上個中期報告比較，The 
Mira的入住率及平均房租分別飆升三十三個百分點及百分之三十六。整體酒店業務之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達至約港幣六千三百萬元，而上個中期報告則錄得
港幣五百萬元的虧損。

如二零零九年年報所述，在報告期內，The Mira酒店內的購物中心正在進行翻新工
程，預計工程將於二零一一年首季完成，屆時將帶動租金收入較之前有所增加。

收租業務

集團收租業務有良好的投資物業組合，其收入主要來自美麗華商場的商舖及寫字樓租
務收益，為集團帶來穩定的收益。與上個中期報告比較，因九龍其他區域之寫字樓供
應增加，致令尖沙咀區整體寫字樓之出租率下降，美麗華寫字樓之出租率及平均呎租
金亦因此微跌。與上個中期報告比較，收租業務的總收入略為下降，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港幣二億零二百萬元，減少約百分之二點六。

二零零九年年報提到的美麗華商場地庫一樓的翻新工程現在已如期完成，並吸引不少
新品牌商戶，例如A/X、商務印書館及Honma Golf等，加上集團為旗下商場非定期推
出別開生面的推廣活動，令整體人流有所增長。

在二零一零年五月，美麗華大廈的公眾地方展開翻新工程，預計將於二零一一年初完
成。我們預期翻新工程可提升作為甲級寫字樓的形象及為資產增值，並帶動租金收入
逐步上揚。

集團在美國加州的售地項目狀況與去年一樣，並無錄得出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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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務

集團現時經營三家翠亨邨酒樓：分別位於尖沙咀美麗華商場、中環新世界大廈及
西貢匡湖居。集團營運的其他餐館包括：設於國際金融中心的國金軒及The French 
Window、位於美麗華商場的雲陽閣，以及位於仁安醫院的飯堂及Green Café。

在報告期內，雲陽閣暫停營業兩個月，以進行翻新工程，並已於六月初重新開業。報
告期內餐飲業務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港幣七百萬元，而上個中期報告
則錄得虧損。嚴格控制成本及經營策略取得成效，加上本港個人消費意欲逐漸回升，
支持業務轉虧為盈。相信是次的盈利表現，反映集團的餐飲業務前景瑰麗。

旅遊業務

集團的旅遊業務收益及營運溢利均連續錄得雙位數字的增長，成績令人鼓舞。日本旅
行團的數量尤其顯著上升，其收入有約百分之二十的增幅。在報告期內，旅遊業務之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增加百分之三十至港幣一千四百萬元。

歐洲火山灰雲危機及英航機組人員的工潮，對源自相關地區的旅遊業帶來沉重的打
擊，但對亞洲旅遊業，特別是美麗華集團的業務影響輕微。自爆發金融危機後，環球
經濟繼續逐步復甦，帶動商務機票的收益大幅攀升接近百分之四十。

業務展望

中港兩地的商業氣氛持續改善，管理層為旅遊業務制定了重點經營長線的推陳出新
策略，預計集團的業務將進一步提升。集團將繼往開來，帶領業界潮流，迎合顧客
需求，配合全新的品牌形象及風格，定能在未來的歲月再創佳績。集團對業務前景充
滿信心，憑藉豐富的經驗、優質的產品與服務，卓越的團隊，得到了客人的認同與支
持，集團將逐步邁向其願景。集團管理層和所有團隊成員滿懷信心迎向未來，並繼續
為股東提供理想的回報。

集團財務

本集團一貫採用穩健財務政策，保持高流動資金及低負債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負債與資本之比率（以綜合借款總額除以綜合股東權益總額計算）僅為百分之十一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百分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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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融資安排主要以港幣為主，故無顯著外匯風險。而集團之銀行借貸利息主要
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基準加若干協定之息差計算，故屬浮息性質。

本集團備有充裕之信貸額，足夠融資可見未來之業務發展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獲銀行授予之信貸額總數約為港幣十六億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港幣十四億元），其中百分之五十（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百分之六十）已
動用。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綜合淨借款約為港幣四億六千萬元（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四億七千萬元），而其中並無抵押貸款（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無）。

僱員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全職僱員人數約為一千六百人，其中在香港聘
用約一千四百人，在內地及美國共約聘用二百人。集團的成功有賴員工的努力和支
持。故此，我們致力透過具競爭能力的薪酬及福利去吸納及挽留人才，推動員工表現。

集團會根據個人工作與業務表現、工作職責及範疇、內部對比及市場情況，對僱員的
薪酬福利、獎勵金計劃及獎勵性花紅等進行定期檢討，以確保各僱員得到公平、合理
的待遇，而整體薪酬福利水平亦具有市場競爭能力。在現行的薪酬政策下，本集團僱
員的薪酬水平在市場上擁有一定的競爭能力。

作為「商界展關懷」機構，集團非常關注僱員身心健康。因此，集團今年提昇了大部份
僱員的醫療及假期福利。集團之關懷亦伸延至僱員的家人及整個社會。透過安排免費
的運動設施、入住集團所管理之國內酒店、組織僱員聚會、康樂及慈善活動，可以幫
助僱員及其家人在工作及生活上得到平衡。

培訓

在配合集團業務發展的同時，集團透過「高效能人事課程」，為集團四十六位重要領導
者提供從心出發的改做，讓他們建立更強的團隊精神並統一目標。亦將會透過及後的
「策略管理」訓練，增強團隊的執行力，及加強集團的市場優勢。此外，集團亦為前線
領導班子提供督導技巧課程，協助他們提升管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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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優質的客戶服務，除了繼續定期安排神秘顧客以提升整體服務質素，首兩季我
們更設計「優質客戶服務指引」，使員工清楚掌握優質客戶服務標準。

要達成「理想的僱主」的目標，集團非常重視「對內部的發展」。在第三季度舉行的「導
師培訓計劃」正是內部核心發展的里程碑，並為第二期的人材發展作出準備。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均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經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均於
中期報告涵蓋的會計期間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購買、沽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概無購買、沽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兆基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i)執行董事為：李兆基博士、李家誠先生、鄧日燊先生、林高演先
生、何厚鏘先生及劉壬泉先生；(ii)非執行董事為：馮鈺斌博士、鄭家安先生、吳偉
星先生、楊秉樑先生、梁祥彪先生及歐肇基先生；(iii)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冼為堅博
士、胡經昌先生及鍾瑞明先生。


